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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持续推进电梯按需维保工作的通知

各区市、国家级开发区市场监管局，各相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《电梯安全筑底三年行动

方案(2023-2025 年)》（国市监特设发〔2023〕46 号）和《山东

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全省电梯安全筑底三年行动实施方

案（2023-2025 年）的通知》（鲁市监特设字〔2023〕160 号）

文件精神,在总结前期电梯改革试点经验基础上，结合我市电梯

安全实际，决定在全市鼓励推进电梯按需维保工作，持续推进实

施电梯“物联网+维保”新模式，以“设备换人”方式提高对电

梯运行情况的实时监测能力，实现我市电梯维护保养水平和电梯

安全运行质量的“双提升”。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按需维保工作目标

坚持“设备换人”发展大方向，鼓励社会各界单位参与电梯

远程监测和故障诊断技术研发工作，充分激发企业提升电梯维保

质量的内生动力，营造优质市场竞争生态环境，提高电梯维护保

养工作效能；鼓励深入推进实施电梯“物联网+维保”新模式，

以线上物联网实时监测与线下现场按需维保有机融合方式，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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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梯维护保养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，有利提升电梯安全运行质

量水平。

二、物联网监测功能要求

1.使用电梯自有远程监测功能的，要满足《电梯物联网企业

应用平台》（GB/T 24476-2023）和《电梯物联网监测终端技术

规范》（GB/T 42616-2023）有关要求，电梯物联网监测系统信

息数据要实时同步上传至监管部门监测平台，同时电梯物联网系

统不得远程控制或影响电梯运行。

2.加装电梯物联网监测设备的，统一实行技术评价机制，根

据《电梯加装物联网监测功能技术评价》（详见附件 1），对电

梯物联网系统功能进行技术评分，综合评分达到 60 分及以上的

方可申报电梯按需维保。加装物联网系统不得远程控制或影响电

梯运行，系统接入电梯控制系统的应按照电梯施工类别划分，按

要求办理告知和申报检验，信息数据应按监管部门要求实时同步

上传至监管平台。

三、按需维保工作要求

1.维保项目要求。现场维护保养项目不得少于《电梯维护保

养规则要求》（TSG T5002-2017）技术规范中各时间节点项目要

求，并对物联网监测设备功能进行检查并记录结果，确认物联网

系统工作运行正常。半年和年度维护保养项目按技术规范的要求

执行，维保单位应根据物联网监测项目数据，至少每 15 天向使

用单位出具并留存电梯在线维保监测情况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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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维保周期要求。现场维保周期采用电梯运行次数和时间相

结合的方式确定，两项指标以先达到规定要求的为准。电梯现场

维保时间间隔最长不得超过 3 个月，运行次数在 3 个月内达到

1.8 万次的非老旧电梯或者达到 1.2 万次的老旧电梯（老旧电梯

是指公众聚集场所电梯使用年限为 10 年及以上，其他场所电梯

使用年限为 15 年及以上），应及时进行现场维保作业。

3.严抓现场维保质量。各单位要严格保障电梯现场维保工作

质量，维保人员在执行现场维保工作过程中，应当采取有效手段

对维保工作情况进行记录，通过电梯物联网安全回路信号识别、

信息系统无纸化打卡记录、强化事中事后维保监管等方式，确保

维保工作质量。对经市场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发现电梯现场维保质

量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的，按照规定程序退出按需维保。

4.规范申报程序。对申报按需维保的单位，应对照电梯按需

维保申请实施流程（详见附件 2），按照要求提供对应申报材料。

经市局审查并正式公示后，方可正式实施电梯按需维保。

5.规范实施与退出机制

（1）参与按需维保电梯维保单位须满足下述条件：在威海

市市场监管局办理了电梯维保单位告知性登记；自愿将企业维保

工作标准和质量承诺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上公开，质量承诺

内容至少包括电梯故障率、停梯时间、救援时间等指标；近三年

所维保的电梯未发生电梯安全责任事故；现场维保工作采取信息

化管理，能够满足“威海市电梯管理与应急处置服务系统”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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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保管理要求。

（2）参与按需维保电梯须满足下述条件：在市场监管部门

办理了使用登记的非公共聚集场所电梯、处于在用状态、上一检

验周期检验合格，信息已经纳入了“威海市电梯管理与应急处置

服务系统”管理的电梯；购买了电梯安全责任保险且在保险有效

期限内；使用电梯自有监测功能或者加装电梯物联网监测设备，

并满足相关标准和技术评价条件，能够实现对电梯运行的全天侯

监控。

（3）发生以下情况的单位退出电梯按需维保：申请单位在

申请试点时提交虚假材料或不再具备所要求条件的；电梯物联网

安全运行监测系统或电梯维保信息化系统不能正常使用且在十

五个工作日内未能解决的；申请单位未按照承诺的按需维保周期

要求开展维护保养的；发现维保系统记录的维保情况与实际不符

合的；发生负有责任的电梯安全事故的；未按规定维保项目维保

的；实际工作结果与提交的工作质量文件、工作标准、公示内容

不符;发生其它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；其他经市场监管部门认定

须退出的。退出后，二年内不得重新申请按需维保，相关处理结

果向社会公示。

（4）发生以下情况的电梯退出电梯按需维保：电梯不再具

备按需维保电梯条件的；实施按需维保后，电梯故障率明显高于

该电梯前一年度故障水平，或者一年内试点电梯受到投诉举报超

过 3 次(含 3 次)，经查实为使用管理或维护保养原因造成的；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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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经市场监管部门认定须退出的。退出后，二年内不得重新申请

按需维保，相关处理结果向社会公示。

电梯使用单位、维保单位发生变更，电梯维保方式或保险方

式发生改变的，应重新申请电梯按需维保。

各单位在工作推进中，如遇到问题请及时与市局联系沟通，

并及时总结报送工作经验与典型做法。

联系电话：0631-5211839、5231231

附件：1.电梯加装物联网监测功能技术评价

2.电梯按需维保申请实施流程

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10 月 10 日


